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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文件

青李沧政发〔2017〕12号

李沧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

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

《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李沧区人民政府

2017年5月17日
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符合我区产业导向的招商引资项目落户我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身宜心的创新型花园式中心城区，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招商引资项目的认定

本办法所称“招商引资项目”，应当符合李沧区现代产业方向，重点包括网络信息、新金融、设计研发、影视文化、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4+n”产业项目，以及李沧区“十三五”规划中鼓励发展的产业项目（不包括增资项目、房地产项目、建筑施工项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PPP项目和享受有关产业园区优惠政策的项目等），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李沧区新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且公司注册成立后当年或次年形成的区级财政收入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可以申请认定。

（二）在李沧区新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直属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等企业实缴注册资本或投资比例占25%以上（含25%）的公司，以及经市主管部门认定的总部企业、行业领军企业（机构），且公司注册成立后前三年累计形成的区级财政收入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可以申请认定。
（三）在李沧区年度实际到账外资200万美元以上（含200万美元，非美元投资按结汇当日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公布的汇率折成美元计算，下同）的项目，且公司注册成立后前三年累计形成的区级财政收入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可以申请认定。
第二条　奖励对象
　　本办法所称“奖励对象”，是指通过合法渠道向我区提供真实的项目投资意向，协助我区与投资商直接联系，在项目引进中发挥实质性促成作用，将具有投资意向的本区域外的投资人或企业引荐到我区实现项目落户，且项目符合本办法第一条规定条件，履行了引荐人职责的境内外组织或机构（以下称引荐人）。

引荐人资格的认定，需经项目投资方确认。同一个项目只认定一个引荐人，以首先提报“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资格确认表”的为准。

落户我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投资方及其决策者（含项目合作方和合资方），法律法规禁止从事有偿中介服务的组织或机构，不属于本办法的奖励对象。

　　第三条　奖励标准

　　对符合本办法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条件的引荐人，可按如下标准奖励：
（一）符合第一条第一项认定标准的项目，按项目形成区级财政收入的5%计奖。完成工商注册当年满足认定标准的，引荐人即可申请奖励；完成工商注册次年形成区级财政收入高于工商注册当年的，对区级财政收入增量部分给予奖励补差。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单个组织或机构引进的项目累计实现区级财政收入超过500万元的，按照累计值给予奖励政策，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二）符合第一条第二项认定标准的项目，对成功引荐世界500强企业在李沧区设立中国总部、区域总部和市级总部的引荐人分别给予1000万元、600万元、200万元奖励；对成功引荐中央直属企业的引荐人给予120万元奖励；对成功引荐中国500强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的引荐人给予80万元奖励；对成功引荐经市主管部门认定的总部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机构）的引荐人给予50万元奖励。引荐人奖励按照20%、30%、50%的比例逐年发放，三年内付清。

（三）经认定的外资项目，自项目完成工商注册起三年内，以项目实际到账外资为基数，按年度为引荐人计奖。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单个组织或机构引进的项目累计实际到账外资超过200万美元的，按照累计值给予奖励政策，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1.项目完成工商注册当年，按照项目实际到账外资的6‰计奖（按外资到账日外汇市场价格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下同）；

2.项目完成工商注册第二年，按照项目当年实际到账外资的5‰计奖；

3.项目完成工商注册第三年，按照项目当年实际到账外资的4‰计奖。

第四条　资格确认和兑付程序
　　（一）资格确认
引荐人需在所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前向区商务局申请备案，并填报“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资格确认表”，区商务局对符合条件的引荐人确认资格。

　　（二）兑付程序

引荐人在成功引荐本办法第一条规定的项目落户我区，并完成本办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引荐人资格确认手续后，由区商务局会同区财政局按程序开展引荐人奖励兑付工作，并填报“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核算表”。

开展引荐人奖励兑付工作时，引荐人需提供以下资料：

1.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资格确认表；

2.所引进项目的营业执照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经确认的复印件）；

3.证明项目投资方属于本办法第一条规定范围内的企业；

4.引荐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区商务局负责对引荐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复核审查，提出项目引荐人名单和奖励金额建议，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区财政局按程序拨付奖励资金。

（三）逾期或者未按照前述规定完成资格确认和资料提供的，不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引荐人奖励。

第五条  积极推荐引荐人与成功引荐的项目开展合作。

第六条  引荐人成功引荐对李沧区经济社会贡献特别大的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奖励。
第七条　引荐项目完成工商注册后三年形成的区级财政收入达不到本办法第一条规定条件的，不再向引荐人支付第三年的奖励。

第八条  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所需资金从区招商工作奖励资金中列支，同一项目不能重复奖励。如本办法与市、区同类奖励政策有重复的，引荐人只可享受一项奖励。

第九条　申报单位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引荐人奖励资格，追回奖励款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区商务局、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审查、审核。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6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6月19日。

附件：1.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资格确认表

2.李沧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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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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